
附件 5

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合同审查登记表

送审单位 送审时间

合同名称及

编号

范例: XX（单位）与XX（单位）XX合同（克区市监合字〔2023〕XX号）
XX（单位）与XX（单位）XX合同（克区天街合字〔2023〕XX号）
XX（单位）与XX（单位）XX合同（克区天街西月潭合字〔2023〕XX号）

合同甲方

合同乙方

合同经办人 联系方式

送审材料

需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1. 合同文本（送审稿）；2. 送审单位
法制机构合法性初审意见、法律顾问意见以及单位集体讨论记录；
3. 征求各相关单位的书面反馈意见；4.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
依据；5. 其他材料 。

送审单位

法制机构意见 法制机构负责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送审单位

主要负责人

意见
签名： （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政府分管领导

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区政府主要领导

意见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备 注

1.以区人民政府为一方主体签订的政府合同需区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

领导签字，特许经营协议、标的额100万元以上的政府合同需区政府分管

领导签字。以上合同经承办单位初审后应送区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2.以区人民政府名义签订的合同，合同承办单位应当自合同签订后 5
个工作日内将正式文本扫描件报区司法局备案。


